
 
 

 
  

經民聯向財政司司長提交  

2022-20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重點  

穩疫情 
 

一、 增加醫療和防疫資源 
 鼓勵私營機構提供疫苗假期，推動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研究優化「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加入個人身分和追蹤功能，為疫情作好準備 

 增撥資源落實 2003 年沙士報告，重啟興建傳染病大樓，增加防疫設施 

 增加資助，培訓更多本地醫護人員，同時檢視來港執業門檻，加快輸入海外醫療專才 

 加強公私營協作計劃，減輕公營醫院壓力 

 

二、 推動醫療產業，發展創科和工業 
 爭取中央提供政策支持，聯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積極參與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推

動本地醫療科技產業發展 

 在新界北設立大灣區人工智能研究重點基地，發展醫療科研產業和人工智能產業 

 強化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政策配套，便利跨境資金和人才過河 

 完善「創新及科技基金」跨境支援，調高港商在內地研發活動的支援比率 

 於新界設立專門的創新及科技學院，集中培訓創科產業的人才 

 

三、 推展「再工業化」 
 盡快成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訂立「再工業化」的清晰目標，明確工業 4.0 的策略 

 完善工業數據統整和量化指標，適當反映製造業對服務業的貢獻 

 檢討和完善過時的土地規劃制度，加快增加創科和工業用地供應 

 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支援檢測認證業發展，並設立基金提供配對資助，支援初創企業 

 推動創新及科技基金「公司化」，優化撥款機制 

 

速通關 
 

四、 爭取盡快通關，加快旅遊復甦 
 密切跟進「港康碼」的使用情況，與內地商討加快恢復通關，爭取更多商務名額  

 爭取盡快恢復與內地旅遊，並特設大灣區旅遊通關名額或「旅遊氣泡」 

 增撥資源，優化「會展業資助計劃」，鞏固商務旅遊城市地位 

 成立跨部門小組，統籌本地旅遊景點發展，以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增加「綠色生活本地遊」和「旅行社鼓勵計劃」資助，支援旅遊業界渡過難關 

 爭取內地適當放寬兩地電影業合作的限制，協助香港電視電影業「引進來」和「走出去」 

 加強對藝術品拍賣和交易行業的支援，確立香港藝術品交易中心地位 

 善用基建優勢，打造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五、 推動智慧城市，達至政務「跨境通辦」 
 優化「智方便」平台，達至政務「跨境通辦」，實現政商「零跑動」 



 
 

 
  

 全面檢討智慧城市策略，加快推展「智慧鄉村先導計劃」 

 加快推動多元化電子支付系統，訂立清晰時間表 

 

振經濟 
 

六、 慶回歸，促消費 
 爭取中央政府推出新一輪挺港措施，讓各行業和各階層受惠 

 推出 1 萬元「回歸慶典消費券」，既慶祝回歸二十五週年，亦可刺激內需消費 

 撥款 5 億元舉辦大型活動，激勵本港士氣 

 

七、 把握「內循環」、「外循環」機遇 
 成立高層次的工作委員會，制訂融入國家發展和疫後復甦的策略 

 推出「電子商貿支援計劃」和「香港製造」商貿專項計劃，設立 20 億元基金支持香港品牌 

 加強對港商在內地的支援，爭取中央為港商拓展內銷提供便利化安排 

 推動專業資格互認，編制大灣區版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目錄，協助本地人才到內地發展 

 加強特區政府駐內地和海外機構的工作，並在大灣區設立聯絡處為內地港人服務 

 強化與「一帶一路」的經貿關係，重新加強國際宣傳 

 盡早加入 RCEP 和爭取開展加入 CPTPP，締結貿易協定，強化港商保障 

 爭取中央有關部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討，協助香港企業進軍境外經貿合作區 

 

八、 重新起動工商 
 進一步延長減免/補貼水、電和排污費用 

 「特事特辦」提供半年租金和差餉津貼，延長政府場地免租安排 

 推出升級版「中小企免息貸款計劃」，優化「百分百擔保安排」 

 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制訂妥善的「循序漸退」安排 

 優化「BUD 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擴大資助範圍和上限 

 改革稅制，吸引境外企業落戶香港，減輕企業和市民稅務負擔 

 

九、 全速開發新界，拓展交通基建 
 盡快修例降低轉售祖堂地的門檻，完善收地賠償制改為甲乙兩級 

 增撥資源，妥善落實和規劃交通基建 

 

十、 擴大金融服務 
 優化上市制度，檢討金融政策及創業板定位，審慎考慮發牌制度，持續發展 

 發展新興金融市場和產品，為家族辦公室業務提供稅務寬免和優惠 

 開拓大灣區市場，構建大灣區金融機構「單一通行證」制度，促進互聯互通 

 

助安居 
 

十一、 加快建屋造地，改善環境衞生 
 全力解決「劏房」問題，設立基金專款循序漸進推動提高人均居住面積至 215-237 平方呎 



 
 

 
  

 利用北部都會區契機啟動較大規模的公屋重建計劃 

 容許工廈全幢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善用荒廢校舍及轉型工廈，加速興建更多「青年宿舍」 

 進一步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津貼，協助市民「上車」 

 完善政策，加快舊區重建步伐 

 注資 20 億元成立基金推動「聯廈聯管」先導計劃，根治「三無大廈」消防和衞生隱患 

 設立 15 億元滅鼠基金和 20 億元滅蚊基金，杜絕鼠患蚊患 

 設立 5 億元環衞創新科技基金，加強研究及推動應用環衞科技 

 設立公眾街市現代化基金 

 

十二、 減輕市民財政負擔 
 調升現有各類免稅額，增加退稅金額  

 增加免稅額項目，包括「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購買私人樓宇免稅額」等 

 強化對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的支援，成立「失業援助金」和「失業轉型支援基金」 

 加大力度支援基層，向社會福利金受惠者「出雙糧」，寬免公屋租金 3 個月 

 加強支援公屋租戶、輪候公屋人士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盡快落實輪候公屋恆常津貼 

 完善長者福利金制度，降低「長者醫療券」門檻至 60 歲，增設「銀髮創業基金」 

 斥資興建新牙科醫院，並增加流動牙科醫療車的數量，全面改善長者牙科服務 

 完善不同支柱的退休保障，優化「香港年金計劃」，擴大安老按揭、銀色債券等措施 

 檢視各橋隧收費，在西隧專營權屆滿前重啟「三隧分流」，降低或豁免 5 條新界隧道收費 

 擴大 2 元票價優惠，調高「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資助比例及補貼金額上限 

 

十三、 完善管治水平，構建宜居城市 

 善用政府財政，開拓收入來源，進一步增加發債規模和類別，推出更多逆周期措施 

 加強公務員編制和培訓，強化公務員學院的培訓內容 

 妥善處理「假難民」和露宿者問題，完善法律制度維護社會安寧 

 設立專項基金，推動香港長遠減碳和減排策略，於 2050 年實現「碳中和」 

 鼓勵使用電動車和新能源車輛，放寬「一換一」換車計劃申請條件 

 全面推展水上交通，進一步完善海濱規劃，增撥資源和強化海濱事務專員的統籌協調角色 

 設立 50 億元專項基金，優化鄉郊管理及發展 

 

十四、 教育和青年發展 
 投放資源，加強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法治及國情教育，確保國民教育素質 

 建議公務員學院為本地青年開辦課程，建立青年人正確的國家觀念 

 持續監察和優化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加強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教師的培訓 

 放寬大灣區城市高等院校資助限制，協助青年在大灣區升學 

 恆常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推出措施滿足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住屋和生活需要 

 增撥資源，解決青年「在學貧窮」和「在職貧窮」問題 

 搭建不同平台讓香港青年發揮所長，增加不同渠道吸納年青人意見 

 

－完－  


